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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70(2011)号决议 
 

  2011 年 2 月 26 日安全理事会第 6491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严重关切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谴责暴力和对平民使用武力， 

 斥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镇压和平示威者，对平民死亡深表关切，

并明确反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最高层煽动对平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 

 欢迎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谴责正在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注意到 2011年2月26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欢迎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2 月 25 日 A/HRC/RES/S-15/1 号决议，包括决定紧

急派遣一个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据称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发生的所

有违反国际人权法行为，确定这些行为和所犯罪行的事实和背景，并在可能时确

定应负责任者； 

 认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

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关切那些被迫逃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暴力行为的难民的困境， 

 还关切据报缺乏治疗伤员的医疗用品， 

 回顾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局有责任保护其人民， 

 着重指出必须尊重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包括媒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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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必须追究那些应对袭击平民事件，包括由其控制的部队袭击平民的事件

负责者的责任， 

 回顾《罗马规约》第十六条规定，如果安全理事会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要求,

在其后十二个月内,法院不得开始或进行调查或起诉； 

 关切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外国人的安全及其权利， 

 重申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坚定承诺， 

 铭记《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并根据第四十一条采取措施， 

 1. 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并呼吁采取步骤，满足人民的合理要求； 

 2. 敦促利比亚当局： 

 (a) 保持最大克制，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立即允许国际人权监测员

通行； 

 (b) 确保所有外国国民及其资产的安全，协助希望离开该国的外国国民离境； 

 (c) 确保人道主义和医疗用品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和工作人员安全进入

该国；以及 

 (d) 立即解除对所有形式媒体的限制； 

 3. 请所有会员国尽可能开展合作以撤离希望离开该国的外国国民； 

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 

 4. 决定把2011年 2月 15日以来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问题移交国际

刑事法院检察官； 

 5. 决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局必须根据本决议与法院和检察官充分合

作并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在确认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并不承担《规约》

规定的义务的同时，敦促所有国家以及相关区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与法院和检

察官充分合作； 

 6. 决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外的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

的国家的国民、现任或前任官员或人员，要为据说是安理会规定或授权在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采取的行动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行为或不作为，接受本国的专

属管辖，除非该国明确放弃这一专属管辖权； 

 7. 请检察官在本决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并在其后每六个月向安全理事会报

告根据本决议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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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确认联合国不承担因案件移交而产生的任何费用，包括与案件移交有关

的调查或起诉费用，此类费用应由《罗马规约》缔约国和愿意自愿捐助的国家承担； 

武器禁运 

 9. 决定所有会员国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本国境内或通过本国领土

或由其国民或利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直接或间接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供应、出售或转让任何类别军火或相关军用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

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项的备件，以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或与提供、维修或

使用任何军火和相关军用物资，包括提供武装雇佣军(无论是否源自本国境内)有

关的技术援助、培训、财政及其他援助，并决定这一措施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a) 由下文第 24 段所设委员会事先批准的专供人道主义或防护之用的非致

命军事装备用品，以及相关的技术援助或训练； 

 (b) 联合国人员、媒体代表、人道主义人员和开发工程人员及有关人员临时

出口到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仅供其个人使用的防护服，包括防弹背心和军用头

盔； 

 (c) 事先由委员会批准的其他军火和相关军用物资的出售或供应、或提供的

援助或人员； 

 10. 决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应停止出口所有军火和相关军用物资，所有会

员国均应禁止其国民或利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采

购此类物项，无论这些物项是否源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 

 11.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邻国，根据本国的授权和立

法并遵循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和相关的国际民用航空协议，在有情报提供合理

理由认为货物中有本决议第 9 或第 10 段禁止供应、销售、转移或出口的物项时，

在其境内，包括在其港口和机场，检查进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所有货物，以

确保此类规定得到严格执行； 

 12. 决定授权所有会员国并决定所有会员国应在发现本决议第 9 或第 10 段

所禁止的物项时，没收并处置(例如销毁、使其无法使用、储存或移交给原产国

或目的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处置)本决议第 9 或第 10 段禁止供应、销售、转让或

出口的物项，还决定所有会员国应与这些努力合作； 

 13. 要求任何会员国在按照上文第 11 段进行检查时，立即向委员会提交初

步书面报告，特别是说明检查的理由、这些检查的结果以及是否获得合作；如果

发现禁止转移的物品，则进一步要求这些会员国在晚些时候，向委员会提交后续

书面报告，提供检查、没收和处置的相关细节和转移的相关细节，包括对物项、

其来源和预定目的地进行描述（如果初次报告中没有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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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鼓励会员国采取步骤，大力劝阻其国民不要前往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参

与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局开展的很可能会有助于侵犯人权的活动； 

旅行禁令 

 15. 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本决议附件一所列或下文第 24

段所设委员会指认的个人在本国入境或过境，但本段的规定绝不强制一国拒绝本

国国民入境； 

 16. 决定，上文第 15 段所述措施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a) 经委员会逐案审查认定，出于人道主义需要，包括为履行宗教义务，此

类旅行是合理的； 

 (b) 为履行司法程序必须入境或过境； 

 (c) 委员会逐案审查认定，予以豁免将促进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实现和平和

民族和解的目标和该区域实现稳定的目标； 

 (d) 一国逐案审查认定，这种入境或过境是促进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和

平与稳定所必需的，且有关国家随之在作出此一认定后的四十八小时内，通知

委员会； 

资产冻结 

 17. 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毫不拖延地冻结其境内由本决议附件二所列个人

或实体，或由按下文第 24 段设立的委员会指认的个人或实体，或由代表其或按

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或由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

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还决定所有会员国均应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

境内任何个人或实体均不向本决议附件二所列个人或实体或以这些个人或实体

为受益方，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  

 18. 表示打算确保把按照第 17 段冻结的资产在稍后阶段提供给，并用于，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人民： 

 19. 决定，上文第 17 段规定的措施不适用于相关会员国认定的下列资金、

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 

 (a) 为基本开支所必需，包括用于支付食品、房租或抵押贷款、药品和医疗、

税款、保险费及公用事业费，或完全用于支付与提供法律服务有关的合理专业服

务费和偿付由此引起的相关费用，或国家法律规定的为惯常置存或保管冻结资

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所应收取的规费或服务费，但相关国家须先把酌情

授权动用这类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的意向通知委员会，且委员会在接

到此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未作出反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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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为非常开支所必需，但条件是相关国家或会员国已将这一认定通知委员

会并已获得委员会批准；或 

 (c) 属于司法、行政或仲裁留置或裁决之标的，如属此种情况，则这些资金、

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可用于执行留置或裁决，但该项留置或裁决须在本决议

通过之日前已作出，受益者不是根据上文第 17 段指认的人员或实体，且相关国

家或会员国已就此通知委员会；  

 20. 决定，会员国可允许在已依照上文第 17 段规定冻结的账户中存入这些

账户的利息或其他收益，或根据这些账户受本决议各项规定制约之前订立的合

同、协定或义务应该收取的付款，但任何此种利息、其他收益和付款仍须受这些

规定的制约并予以冻结；  

 21. 决定，上文第 17 段中的措施不应妨碍被指认的个人或实体根据他们在

被列名前签订的合同支付应该支付的款项，条件是相关国家已认定该项付款不是

直接或间接付给根据上文第 17 段指认的人或实体；且相关国家已在批准前提前

十个工作日，将其进行支付或接受付款或酌情为此目的批准解冻资金、其他金融

资产或经济资源的意向，通知了委员会； 

指认标准 

 22. 决定，第 15 和 17 段中的措施应适用于委员会分别根据第 24(b)和(c)

段指认的以下个人和实体： 

 (a) 参与或合谋下令、掌控或以其他方式指挥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的

人施行重大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参与或合谋计划、指挥、下令或进行违反国际法

的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包括用飞机进行轰炸者；或 

 (b) 为(a)分段所述个人或实体或代表他们或按他们的指示行事者； 

 23. 大力鼓励会员国向委员会提交符合上文第 22 段规定标准的人的名字； 

新的制裁委员会 

 24. 决定根据安理会暂定议事规则第 28 条设立一个由安理会全体成员组成

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开展以下工作： 

 (a) 监测第 9、10、15 和 17 段规定措施的执行情况； 

 (b) 指认受第15段规定措施约束的个人，审议根据上文第16段提出的豁免申

请； 

 (c) 指认受第 17 段规定措施约束的个人，审议根据上文第 19 和 20 段提出

的豁免申请； 

 (d) 视需要制定准则，以协助执行上文规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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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在三十天内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工作(第一次报告），并在此后在委员会认

为必要时提交报告；  

 (f) 鼓励委员会同有关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的会员国，开展对话，包括邀

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同委员会一起讨论有关措施的执行情况； 

 (g) 从所有国家获取它认为对这些国家采取行动有效执行上文规定措施有

用的任何信息； 

 (h) 审查关于据说有违反或不遵守本决议所列措施行为的情报并采取适当

行动； 

 25. 呼吁所有会员国在本决议通过后120天内向委员会报告为有效执行上文

第 9、10、15 和 17 段采取的措施； 

人道主义援助 

 26. 呼吁所有会员国一道努力，并与秘书长合作采取行动，协助和支持人道

主义机构返回，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有关援助，请有关国

家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根据本段所采取行动的进展，并表示愿意考虑视需要另

外采取适当措施，以实现这一目标； 

承诺进行审查 

 27. 申明安理会将不断审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局的行动，并准备审查本

决议中的措施是否得当，包括根据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局遵守本决议相关规定

的情况，随时视需要加强、修改、暂停或解除这些措施； 

 28.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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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旅行禁令 
 
 

1. Al-Baghdadi，Abdulqader Mohammed 博士 

护照号码：B010574。出生日期：1950 年 7 月 1 日。 

革命委员会联络处主任。革命委员会参与了对示威者使用暴力。 

2. Dibri，Abdulqader Yusef  

出生日期：1946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 胡恩。 

穆阿迈尔·卡扎菲私人卫队长。负责政权安保。曾指挥对持不同政见者施行

暴力。 

3. Dorda，Abu Zayd Umar 

对外安全组织负责人。政权的效忠分子。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 

4. Jabir，Abu Bakr Yunis 少将 

出生日期：1952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贾卢。 

国防部长。全面负责武装部队的行动。 

5. Matuq，Matuq Mohammed  

出生日期：1956 年。出生地点：胡姆斯。 

公用事业秘书。政权高级成员。与革命委员会有牵连。曾参与压制不同政见

和参与暴力。 

6. Qadhaf Al-Dam，Sayyid Mohammed 

出生日期：1948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苏尔特。 

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堂兄。1980 年代，Sayyid 参与刺杀持不同政见者的行

动，据说对欧洲的几起死亡负责。据说他也参与军火采购。 

7. Qadhafi，Aisha Muammar 

出生日期：1978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女。与政权关系密切。 

8. Qadhafi，Hannibal Muammar 

护照号码：B/002210。出生日期：1975 年 9 月 20 日。出生地点：利比亚，

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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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adhafi，Khamis Muammar 

出生日期：1978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其指挥的军队曾参与镇压示威。 

10. Qadhafi，Mohammed Muammar 

出生日期：1970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11. Qadhafi，Muammar Mohammed Abu Minyar 

出生日期：1942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苏尔特。 

革命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要对下令镇压示威和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2. Qadhafi，Mutassim 

出生日期：1976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国家安全顾问。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13. Qadhafi，Saadi 

护照号码：014797。出生日期：1973 年 5 月 25 日。出生地点：利比亚，的

黎波里。 

特种部队司令。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其指挥的军队参

与镇压示威。  

14. Qadhafi，Saif Al-Arab 

出生日期：1982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15. Qadhafi，Saif Al-Islam 

护照号码：B014995。出生日期：1972 年 6 月 25 日。出生地点：利比亚，的

黎波里。 

卡扎菲基金会董事。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发表煽动性

的公开声明，鼓励对示威者施行暴力。 

16. Al-Senussi，Abdullah 上校 

出生日期：1949 年。出生地点：苏丹。 

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军事情报部门参与镇压示威。包括涉嫌参与 Abu Selim

监狱的大屠杀。因空运联盟航班被炸被缺席定罪。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姐夫

(或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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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资产冻结 
 
 

1. Qadhafi，Aisha Muammar 

出生日期：1978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女。与政权关系密切。 

2. Qadhafi，Hannibal Muammar 

护照号码：B/002210。出生日期：1975 年 9 月 20 日。出生地点：利比亚，

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3. Qadhafi，Khamis Muammar 

出生日期：1978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其指挥的军队参与镇压示威。 

4. Qadhafi，Muammar Mohammed Abu Minyar 

出生日期：1942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苏尔特。 

革命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要对下令镇压示威和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5. Qadhafi，Mutassim 

出生日期：1976 年。出生地点：利比亚，的黎波里。 

国家安全顾问。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 

6. Qadhafi，Saif al-Islam 

护照号码：B014995。出生日期：1972 年 6 月 25 日。出生地点：利比亚，的

黎波里。 

卡扎菲基金会董事。穆阿迈尔·卡扎菲之子。与政权关系密切。发表煽动性

的公开声明，鼓励对示威者施行暴力。 

 

 


